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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14:00。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成都市金牛区兴科北路20号锦宾国际酒店 会议中心

102号会议室。

3、会议召开与投票方式：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

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15:00。

4、召集人：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柯尊洪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制度的规定。

7、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55人，代表股份705,329,1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6.5846％。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1人，代表股份607,167,811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9263％ 。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24人， 代表股份

98,161,3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584％。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47人，代表股份104,729,04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1.371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23人， 代表股份

6,567,675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3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24人，代表股份98,161,3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6584％。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各项议案, 具体

表决情况如下：

议案1《二〇二四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767,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6％；反对

54,1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弃权1,507,81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167,1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86％； 反对54,1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7％；弃权1,507,8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97％。

议案2《二〇二四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767,2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6％；反对

54,1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弃权1,507,81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167,1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86％； 反对54,1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7％；弃权1,507,8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97％。

议案3《二〇二四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760,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75％；反对

61,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 弃权1,507,81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159,9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17％； 反对61,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86％；弃权1,507,8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97％。

议案4《二〇二四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767,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5％；反对

54,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7％； 弃权1,507,81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166,9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084％； 反对54,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19％；弃权1,507,8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97％。

议案5《二〇二四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5,255,7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96％；反对

56,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0％；弃权17,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655,61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99％； 反对56,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38％；弃权1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3％。

议案6《二〇二四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769,0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88％；反对

52,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507,81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3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168,9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5103％； 反对52,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0％；弃权1,507,8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397％。

议案7《二〇二五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5,250,6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89％；反对

61,3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7％；弃权17,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650,51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50％； 反对61,3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86％；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议案8《关于聘请二〇二五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735,9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41％；反对

52,1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4％； 弃权1,541,113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3,135,8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4787％； 反对52,1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98％；弃权1,541,113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

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15％。

议案9《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5,239,3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73％；反对

62,6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9％；弃权27,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639,21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2％； 反对62,6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8％；弃权2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0％。

议案1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总表决情况：

同意705,259,2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01％；反对

52,72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5％；弃权17,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4,659,119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32％； 反对52,728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3％；弃权1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4％。

上述第3、4、5、6、7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八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第1、8、9、10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第2项议案已经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通商（成都）律师事务所喻丹律师、周宇欣律师就本次股东会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通商（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二四

年度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北京通商

(

成都

)

律师事务所

关于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四年度股东会之

法律意见书

致：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通商(成都)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委派喻丹律师、周宇欣律师出席公司二〇二四年度股

东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会” )，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中国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相关法

律、法规” ，为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中国”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台湾地区)以及《成都康弘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

的相关规定，对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合法性进行见证，依法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及召集人的资

格、会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

合法、有效发表意见，除特别说明外，并不对本次股东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

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与出具本

法律意见书相关的资料和事实进行核查和见证。 在本所律师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

进行核查的过程中，本所假设：

1、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所有作为正本提交

给本所的文件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2、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3、提供予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

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4、所有提供予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准

确、完整的；

5、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公告的所有资料是完整、充分、真实的、并且不存

在任何虚假、隐瞒或重大遗漏的情况。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对本次股东会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会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召集，召开本次股东会的

会议通知已于2025年4月26日公告， 会议通知中包括本次股东会的召开时间和地点、

会议议题、参加人员、参加办法等相关事项。

（二）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的现场会议于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14:00在成都市金牛区兴科北

路20号锦宾国际酒店会议中心102号会议室召开，除现场会议外，公司还通过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A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其中，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一9:25，

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15:00。 会议由董事长柯尊洪先生主持。

（三）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方式、会议审议的议

案与会议通知所列内容一致。

基于上述，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一)经本所律师查验，公司提供的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

委托书、持股凭证、截至2025年5月15日的股东名册，以及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的数据和投票结果统计表，参加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55人(含现场出

席和网络投票)，总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05,329,18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76.5846%(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具体情况如下：

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607,167,81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5.9263%(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224人，共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98,161,37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6584%(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47人 ， 代表股份

104,729,0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3715%(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

(二)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方式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本所

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

(三)本次股东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则的规定。

基于上述，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上述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和本次股东会

召集人的资格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则的规定。

三、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表决程序

经本所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以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

决，并按《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计票和监票。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

司向公司提供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票的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由股东代表、

监事代表和本所律师对计票过程进行监督。

本次股东会投票表决后， 公司合并汇总本次股东会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

决结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表决结果

本次会议通知提请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共计10项，具体内容及表决结果如下：

1、《二〇二四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703,767,24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99.7786%； 反对

54,1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0.0077%；弃权1,507,813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0.213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2、《二〇二四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703,767,24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99.7786%； 反对

54,1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0.0077%；弃权1,507,813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0.213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3、《二〇二四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703,760,04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99.7775%； 反对

61,3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0.0087%；弃权1,507,813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0.213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4、《二〇二四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赞成703,767,04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99.7785%； 反对

54,3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0.0077%；弃权1,507,813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0.213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5、《二〇二四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赞成705,255,75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99.9896%； 反对

56,3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0.0080%；弃权17,1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0.002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6、《二〇二四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赞成703,769,04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99.7788%； 反对

52,3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0.0074%；弃权1,507,813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0.2138%。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7、《二〇二五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赞成705,250,65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99.9889%； 反对

61,3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0.0087%；弃权17,2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0.0024%。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8、《关于聘请二〇二五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赞成703,735,942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99.7741%； 反对

52,1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0.0074%；弃权1,541,113股，占出席会

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0.2185%。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9、《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

赞成705,239,35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99.9873%； 反对

62,6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0.0089%；弃权27,2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0.0039%。 表决结果：审议通过。

10、《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赞成705,259,255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99.9901%； 反对

52,7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0.0075%；弃权17,200股，占出席会议

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比例0.0024%。 表决结果：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对上述议案内容进行修改的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未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本次股东会的决

议与表决结果一致。

经本所律师适当核查，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

员的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决议等资料一并进行公告。

北京通商(成都)律师事务所(公章)

经办律师：

喻丹

经办律师：

周宇欣

负责人：

孙溦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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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的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1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一

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一15:00期间

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百丈镇竹城路103号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承烈先生；

6、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4人，代表股份33,877,09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744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2,970,89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4678％。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8人，代表股份906,20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1.2772％。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32,970,89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46.4678％。

（3）网络投票情况：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48人，代表股份906,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2772％。

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9人，代表股份3,586,200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054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680,000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7771％。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48人，代表股份906,2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772％。

（4） 通过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包括公司的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3,807,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51％；反对

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1％；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通过。

2、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3,808,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66％；反对

6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7％；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通过。

3、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33,808,1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66％；反对

6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57％；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通过。

4、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33,807,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51％；反对

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1％；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通过。

5、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33,794,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568％；反对

8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4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0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7023％； 反对

82,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77％；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通过。

6、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664,0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982％；反对

6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972％；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7,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787％； 反对

62,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539％；弃权6,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3％。

股东浙江天珺投资有限公司、郑承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通过。

7、关于公司2025年度综合授信额度暨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3,807,6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51％；反对

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71％；弃权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6,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48％； 反对

63,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679％；弃权6,0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73％。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同意通过。

8、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1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20％；反对

6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6,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20％； 反对

6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8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股东浙江天珺投资有限公司、郑承烈、李朝珍、周兆成、张美云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通过。

9、关于公司监事2025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3,807,5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48％；反对

6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5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6,7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620％； 反对

6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38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通过。

10、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3,808,0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63％；反对

6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517,2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0760％； 反对

6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40％；弃权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

上同意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

格、本次会议的提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双枪科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关于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双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2日

股票代码：

002269

股票简称：美邦服饰 编号：

2025-025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9� 号一一回

购股份》的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截至本次股东大

会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 2,512,500,000�股，回购专用账户中的股份数量为921,300股，剔

除回购专用账户中股份后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511,578,700�股。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5年5月21日（星期三）下午2:30

2、网络投票：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上午9：15-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1日9：15至下午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环桥路208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周成建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

及《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8、会议出席情况：

总体出席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819人，代表股份1,084,105,584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3.1643%。

（1）现场出席股东和网络投票股东情况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6人，代表股份1,065,001,35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42.4037%；通过网络投票出席的股东813人，代表股份19,104,225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7606％。

（2）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共计815人，代表股份19,114,32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0.7610%。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

本次股东大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4月29日发出《关于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本次股东大会

出席会议的股东对本次会议审议的全部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会议采取集中表决、记名投票方式

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079,578,5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824%；反对3,745,4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455%；弃权781,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1%。

2、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1,079,555,4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803%；反对3,768,0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476%；弃权78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1%。

3、审议通过了《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1,079,211,8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486%；反对4,128,3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808%；弃权76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

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06%。

4、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同意1,079,522,0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772%；反对3,836,0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538%；弃权74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90%。

5、审议通过了《关于确认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及预计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14,575,25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6.1419%；反对3,759,7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9.6413%；弃权80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169%。

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14,547,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6.1071%；反对3,759,7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6699%；弃权

80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2230%。

关联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胡佳佳女士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1,078,817,1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122%；反对4,566,1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4212%；弃权72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66%。

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13,825,8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3324%；反对4,566,1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8888%；弃权

72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7,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3.7788%。

7、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情况的议案》

同意1,078,329,6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4672%；反对4,391,8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4051%；弃权1,38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3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7%。

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13,338,3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9.7820%；反对4,391,8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9769%；弃权

1,384,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2412%。

8、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同意1,078,682,3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4997%；反对3,980,6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672%；弃权1,4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

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31%。

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13,691,0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1.6272%；反对3,980,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8256%；弃权

1,442,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7.5472%。

9、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授信规模的议案》

同意1,079,055,80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342%；反对4,226,8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3899%；弃权82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6,0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59%。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接受关联方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14,126,75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73.7989%；反对4,206,67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1.9759%；弃权80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00股），占出席本次会议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代表）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52%。

其中， 中小股东同意14,098,85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3.7606%；反对4,206,67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0080%；弃

权808,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2314%。

关联股东上海华服投资有限公司、胡佳佳女士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详见公司于2025年

4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发布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指派的张俊成、张可心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其结论性意见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集人、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美特斯邦威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362

证券简称：汉王科技 公告编号：

2025-021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1日

3、会议地点：公司四楼会议室（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8号5号楼汉王大厦）

4、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刘迎建先生。

5、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股东人数均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7、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共308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93,064,737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38.0703%。 其中： 现场投票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7人， 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79,888,35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2.680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01人，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13,176,38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3901%。 经统计 ，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持股

13,176,38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5.3901%。

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以外，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和律师现场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

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逐项审议、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提案：

1、审议通过《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92,926,6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6%；反

对的股份113,1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5%；弃权的股份25,0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9%。

2、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92,926,1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11%；反

对的股份113,4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9%；弃权的股份25,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92,916,2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04%；反

对的股份122,7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18%；弃权的股份25,8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4、审议通过《202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92,925,5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504%；反

对的股份113,4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19%；弃权的股份25,8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7%。

5、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92,875,4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966%；反

对的股份177,7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09%；弃权的股份11,6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987,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633%；反对177,7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486%；弃权1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8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90,891,435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647%；反

对的股份2,147,902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080%；弃权的股份25,400股，占

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1,003,0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3.5061%；反对2,147,90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6.3012%； 弃权25,4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28%。

7、审议通过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或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92,920,9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5%；反

对的股份118,6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74%；弃权的股份25,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032,5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086%；反对118,6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9001%；弃权2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13%。

8、审议关于对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80,491,858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4902%；反

对的股份12,546,879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4819%；弃权的股份26,000股，

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9%。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603,5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802%；反对12,546,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95.2225%；弃权26,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73%。

9、审议关于预计外汇衍生品交易额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92,919,2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7%；反

对的股份115,3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9%；弃权的股份30,2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5%。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030,8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8957%；反对115,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751%；弃权30,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92%。

10、审议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92,918,3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7%；反

对的股份116,4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1%；弃权的股份30,0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2%。

11、审议通过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或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92,890,4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27%；反

对的股份144,3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51%；弃权的股份30,0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2%。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3,002,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6772%；反对144,3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951%；弃权3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77%。

12、审议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的股份92,853,736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733%；反

对的股份181,901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955%；弃权的股份29,100股，占出

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2,965,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986%；反对181,90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3805%；弃权29,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08%。

本议案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会上，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李小荣先生、王莉君女士、苏丹女士、高焱莎女

士进行了述职。 公司 《独立董事年度述职报告》 全文已于2025年3月29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委派的杨楠律师和朱泽鑫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

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汉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